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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2)3 
曾盧鳳儀女士  

  
 
經辦人 /部門  
 

I. 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發出的資料文件  
[ 立 法 會 CB(2)768/19-20(01) 及

CB(2)904/19-20(01)號文件 ]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在上次會議後發出

了下列文件：  
 

(a) 22 位議員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發出的
聯署函件 [立法會 CB(2)768/19-20(01)
號文件 ]；及  

 
(b) 有關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就物業管理公

司及物業管理人的建議發牌制度 "的
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2)904/19-20(01)
號文件 ]。  

 
 
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 CB(2)913/19-20(01)及 (02)號文件 ] 
 
2.  事務委員會商定在 2020 年 6 月 8 日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
以下事項：  
 

(a) 關愛基金；及  
 
(b) 向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計劃增撥 9 億元。 

 
 

III. 修訂《遊樂場地規例》以加強管制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轄下公園內的噪音滋擾  
[立法會 CB(2)724/19-20(05)及 (06)號文件 ] 

 
3.  應主席邀請，民政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

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2)724/19-20(05)號文件 ]的
要點。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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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員察悉由屯門區議會議員巫堃泰先生

提交的意見書，該意見書已於會議席上提交。  
 

(會後補註：上述意見書已於 2020 年 5 月
12 日隨立法會 CB(2)962/19-20(01)號文件
送交委員。 ) 

 
討論  
 
違反《遊樂場地規例》第 25 條的罰則  
 
5.  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將違反

《遊樂場地規例》(第 132BC 章 )("《規例》")第 25 條
的罪行的最高罰款提高至 10,000 元，但鄭泳舜議員
提議，當局應設立累進罰款制度，對重犯者施以更

重的罰則。尹兆堅議員亦建議，當局應考慮進一步

增加最高罰款額，以加強阻嚇力。  
 
6.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現時違反

《規例》第 25 條，一經法庭定罪，最高可處第 1 級
罰款 (2,000 元 )及監禁 14 天。考慮到委員要求提高
罰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已重新檢視並
建議將第 25 條的罰款水平提高至第 3 級 (最高罰款
為 10,000 元 )，即現時最高罰款水平的 5 倍，而監
禁罰則維持 14 天不變。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康文
署在訂定擬議的罰款額時，已參考違反規管公眾地

方噪音的《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 章 )第 4 及 5 條
的罪行的最高罰款 (最高罰款 10,000 元 )。民政事務
局局長補充，是次修例工作不會包括引入累進罰款

制度。  
 
就音樂活動接受酬賞  
 
7.  委員普遍支持第 25 條的擬議新訂條文，以
禁止未經批准人士在公眾遊樂場地演奏音樂、唱歌

或進行其他音樂活動並接受酬賞 (例如 "利是 ")，但
部分委員 (包括主席及尹兆堅議員 )關注到，在酬賞
是以電子方式 (例如微信支付 )作出或並非當場給予
的情況下，相關條文能否有效執行。尹議員籲請政

府當局在草擬相關修訂時注意，有關人士仍可透過

不同方式就其音樂活動獲得酬賞；他並促請當局堵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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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可能存在的漏洞。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視乎實際情況，康文署會盡量蒐集證據，以供法院

裁定某人有否違反擬議新訂條文而接受任何酬賞。  
 
8.  劉業強議員及許智峯議員持相若的意見，

認為當局應處理公眾遊樂場地的噪音問題，但禁止

就音樂活動接受酬賞的擬議新訂條文可能有礙街

頭表演文化發展。許議員表示，部分街頭表演活動

受到市民歡迎，而且他關注到，依靠街頭表演維生

的年輕人，生存空間或會受到影響。劉議員詢問，

若表演沒有對他人造成任何滋擾，接受酬賞是否仍

然違反擬議新訂條文。邵家輝議員強烈認為，應禁

止就公眾遊樂場地內的唱歌活動接受酬賞。民政事

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就音樂表演及唱歌活動接受

酬賞，是部分公眾遊樂場地出現噪音滋擾的問題根

源。然而，現時演奏音樂、唱歌或表演人士在公眾

遊樂場地內接受市民的 "利是 "打賞，並無觸犯
《規例》。政府當局相信，擬議新訂條文可以阻嚇

旨在透過在公眾遊樂場地進行上述活動，收取酬賞

的人士。民政事務局局長補充，擬議新訂條文並非

針對純粹在公眾遊樂場地內演奏音樂或唱歌自娛

而沒有接受酬賞的人士。邵家臻議員對於自娛的定

義表示關注，因為他注意到，在屯門公園表演的多

個曲藝團體均聲稱只在演奏音樂或唱歌自娛。  
 
執法事宜  
 
9.  部分委員 (包括尹兆堅議員、謝偉銓議員、
胡志偉議員及邵家輝議員 )關注到，康文署採用甚麼
準則，以決定公眾遊樂場地內某活動的音量是否過

高並對他人造成滋擾。尹議員認為應在《規例》指

明相關準則。胡議員建議，當局應讓相關區議會參

與，因應個別公眾遊樂場地及當區的情況，制訂執

法工作細節。胡議員提述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7 段，
表示當局要求活動主辦團體確保公眾遊樂場地內

有關活動發出的音量不得超過背景音量 10 分貝，
可能過於嚴苛，因為大部分公眾遊樂場地的背景音

量不高。邵議員表示，太極及氣功等活動需配合背

景音樂進行，因此政府當局不應完全禁止在公眾遊

樂場地使用擴音器。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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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在制訂指引

以監察及規管公眾遊樂場地活動的噪音水平時，康

文署已參考《噪音管制條例》就有關不同場地、活

動性質及情況的噪音規管事宜。至於噪音有否對他

人造成滋擾的問題，主要取決於噪音造成的煩擾是

否令一個合理的人不能忍受。民政事務局局長補

充，政府當局在各項民生事宜上 (包括如何處理公眾
遊樂場地的噪音問題 )均與區議會保持密切溝通。  
 
11.  主席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就多次觸犯

《規例》第 25 條的人士制訂 "黑名單 "，並禁止他們
進入有關公眾遊樂場地。尹兆堅議員亦建議，應禁

止該等重犯者在有關公眾遊樂場地攜帶擴音器及 /
或樂器，以便更有效處理噪音滋擾的問題。民政事

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由於《規例》第 32 條已賦
權康文署場地人員將違反《規例》的人士逐出有關

場地，當局認為沒有必要制訂建議的 "黑名單 "。  
 

 
 
 
 
 
 
 
 
 
 
 
 
 
 
 
 
 
 
 
政府當局  

12.  邵家臻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規例》

第 32 條的執行細節。邵議員及胡志偉議員詢問，《規
例》的執法工作是由康文署還是警方負責。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康樂事務 )("康文署副署長 (康
樂事務 )")回應時表示，當場地人員發現歌唱活動發
出的音量過高時，便會即時作出勸諭。若有關曲藝團

體對勸諭不予理會，康文署場地人員便會因應實際情

況採取執法行動，並在有需要時引用《規例》第 32 條
賦予的權力驅逐觸犯《規例》的人士離開場地。康文

署副署長 (康樂事務 )補充，《規例》的執法工作雖
由康文署負責，但如有需要，署方亦可以安排與警方

採取聯合行動，特別在涉及公眾秩序相關事宜的時

候。應邵議員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局長承諾提供以

下資料：當歌唱活動音量過高時，康文署人員會發

出多少次勸諭要求相關人士調低音量，才會根據

《規例》第 32 條採取執法行動，驅逐相關人士離開
公眾遊樂場地。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補充資料載於
立法會 CB(2)1177/19-20(01)號文件，並
已於 2020 年 6 月 9 日發給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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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尹 兆 堅 議 員 詢 問 ， 匿 名 人 士 是 否 符 合

《規例》第 25 條的修訂建議下 "任何其他人 "的定
義。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根據《規例》第

25 條的修訂建議，倘若康文署接獲市民就公眾遊樂
場地的音樂表演或唱歌活動造成噪音滋擾的投

訴，康文署場地人員可在需要時，代匿名投訴人擔

任控方證人。  
 
14.  周浩鼎議員及鄭泳舜議員關注到，康文署

是否已為場地人員作充分準備，讓他們負責公眾

遊樂場地的噪音管制執法工作，特別是處理較為複

雜的情況。周議員、鄭議員及胡志偉議員認為，署方

應為有關人員提供足夠培訓及資訊，以便他們在

《規例》的修訂建議實施後處理執法工作。民政事務

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康文署場地人員在處理日常場

地管理事宜方面 (包括噪音滋擾個案 )富經驗而且訓
練有素，但康文署亦可視乎實際情況，在需要時尋

求其他部門協助。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除了加強

有關人員的培訓，康文署亦會在《規例》的修訂建

議實施後，優化為員工制訂的場地管理指引。  
 
15.  謝偉銓議員詢問，當局建議在第 25 條加入
新條文，賦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權力，於有噪

音問題的公眾遊樂場地張貼告示，列明演奏樂器及

歌唱活動須遵守的規定，此舉目的為何。他認為，

所有公眾遊樂場地，不論有沒有噪音問題，都應張

貼該等告示。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為了更

積極主動地處理公眾遊樂場地的噪音問題，當局會

根據各公眾遊樂場地的實際情況，就個別公眾遊樂

場地訂立告示，列明預防噪音滋擾的相關守則。隨

着擬議條文生效，任何人士如違反列明的相關

規定，均會被視為違反《規例》。  
 
諮詢區議會的工作  
 

 
 
 
 
 
 
 

16.  葉建源議員詢問當局有否就《規例》的最

新修訂建議諮詢區議會，特別是屯門區議會及九龍

城區議會。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已於 2019 年 4 月就修訂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及
18 區區議會的主席及副主席。鑒於事務委員會委員
要求政府當局採取更多措施，以加強管制公眾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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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場地噪音滋擾的問題，政府當局已全面檢視《規例》

的相關條文，並就不同的建議修訂方案尋求律政司

的法律意見，然後才提出現時的修訂建議，供事務

委員會考慮。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屯門區議會亦

已在最近舉行的會議上，討論處理屯門公園噪音問

題的措施。應葉議員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局長承諾

提供資料，述明就《規例》的修訂建議諮詢九龍城

區議會的工作，包括進行諮詢的日期。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補充資料載於
立法會 CB(2)1177/19-20(01)號文件，並
已於 2020 年 6 月 9 日發給委員。 ) 

 
17.  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修訂《規例》的

建議，但許智峯議員認為，其他並非由康文署管理

的公眾地方 (例如中環碼頭一帶 )同樣發生類似的噪
音問題，但修訂建議卻未能處理。他認為政府當局

應全面檢視涵蓋所有公眾地方的噪音滋擾規管政

策，並整體地處理有關問題。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

時表示，不同公眾地方由不同的政府部門管理，而

其他地方的噪音問題由《噪音管制條例》規管。  
 
 
IV. 《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章 )檢討進度和相關

行政措施  
[立法會 CB(2)913/19-20(03)及 (04)號文件 ] 

 
18.  應主席邀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

簡介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2)913/19-20(03)號
文件 ]的要點。  
 
討論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19.  張超雄議員談及其本人的經驗，並表示關

注到大型屋苑 (尤其是設有購物商場及會所等設施
的大型屋苑 )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時遇到
的困難，因為有關門檻高 (現時訂於總共擁有 30%
業權份數的業主 )，而且大量業權份數由大業主 (例
如發展商 )擁有及受到大業主影響。張議員建議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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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法團的門檻，並透過行政措施協助業主成立法

團。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根據《建築物

管理條例》(第 344 章 )第 3A 條，總共擁有業權份數
不少於 20%的業主可向民政事務局局長申請召開業
主會議的命令，以委出管理委員會 ("管委會 ")及成
立法團。此外，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4 條，
總共擁有業權份數不少於 10%的業主可向土地審裁
處申請召開業主會議的命令。儘管如此，政府當局

察悉，部分屋苑的業主成立法團時仍遇到困難，而

引用《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A 條及第 4 條的個案
亦只有很少數。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

一直鼓勵業主成立法團，以便他們履行與大廈管理

相關的責任，並一直在這方面提供各項支援措施協

助業主。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補充，政府當局已訂立

大廈公契 ("公契 ")標準條款及指引，公契必須符合
當中的條文，包括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分配事宜。  
 
委任代表文書  
 
20.  邵家臻議員指出，天水圍某屋苑因為部分

業主不滿管委會委員的表現而在最近舉行的法團

業主大會上尋求撤去相關委員的職務，結果該擬議

決議案反對票當中有超過 80%是透過委任代表投
票。他關注到潛在操控委任代表文書的問題，以及

欠缺機制讓業主代表檢查委任代表文書的情況。

邵議員建議，鑒於委任代表文書機制容易被人

操控，當局應考慮予以取締。他亦詢問，租客和記

者可否出席法團會議。  
 
21.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解釋，業主有責任處理

其大廈的日常管理工作。根據這項原則，實際上確

有需要設委任代表文書，讓未能親身出席會議及投

票的業主委任代表參與會議及投票。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已提出一系列修訂《建築物管

理條例》的建議，以改善目前委任代表的安排，使

委任代表文書更難被操控，有關詳情載於現正討論

的政府當局文件。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表示，部
分法團會採取行政措施，要求獲委任代表在出席法

團會議時證明其身份。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進一
步表示，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15 條獲委任
的租客代表 (如有的話 )，有權出席法團會議。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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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 3 第 7 段訂明，業主大會
的程序，須為法團所決定者，因此應由相關法團決

定是否容許業主和租客代表以外的人士 (例如記者 )
出席法團會議。  
 
沒有履行職責的管理委員會和主管當局的權力  
 
22.  楊岳橋議員提述政府當局的文件附件 A 第
44 段，當中建議賦權主管當局 (即民政事務局局長 )
解散沒有履行職責的管委會，並委任管理人，他關

注到有關建議能否有效處理管委會沒有履行職責

的問題。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解釋，業主現時難以引

用《建築物管理條例》相關條文解散沒有履行職責

的管委會。上述建議賦權政府當局，在不少於 10%
業主的要求下，向沒有履行職責的管委會發出警告

後，解散該管委會，並委任管理人主持法團會議，

以重新委出管委會，以及在業主委出新的管委會前

協助法團運作。主管當局可視乎情況，委任物業管

理公司等合適人士擔任管理人。楊議員要求政府

當局提供有關警告的執行細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表示，仍未訂出相關警告的細節，政府當局就此持

開放態度。就楊議員的進一步提問，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回應時表示，除非有特殊原因 (例如若相關大廈
接獲屋宇署發出的修葺令或消防安全指示，須從速

處理，但新委出的管委會仍然未能履行職責 )，主管
當局在每 12 個月內只會就某個法團行使有關權力
一次。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進一步表示，根據《建築

物管理條例》附表 3 第 1(2)段，目前只有管委會主
席可以召開法團會議，因此，如管委會主席一職長

時間出缺，便會影響法團的運作。為處理有關問

題，政府當局建議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規定

在管委會主席一職出缺時，管委會副主席須代管委

會主席召開法團會議。如沒有選出管委會副主席，

則管委會須委任其中一名委員召開法團會議。  
 
相關的行政支援措施  
 
23.  田北辰議員表示，由於管委會委員大多沒

有處理 "大型維修工程 "的經驗和專業知識，政府當
局應加強支援法團，例如提供一站式服務平台，讓

業主無需接觸個別政府部門，尋求意見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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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表示，民政事務總署已於
2018 年 9 月推出 "大廈管理中央平台 "("中央平
台 ")，在大廈管理及 "大型維修工程 "方面為業主提
供協助。中央平台的主要對象，是收到強制驗樓計

劃和強制驗窗計劃通知、修葺令及消防安全指示的

業主、法團和居民組織。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
表示，民政事務總署會透過中央平台定期為業主舉

辦簡介會，邀請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 (包括屋宇署、
消防處、香港警務處、廉政公署、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和競爭事務委員會 )的代表，介紹各類與
大廈管理及維修相關的服務。該等一站式簡介會為

業主提供一個方便途徑，讓他們更深入了解大廈管

理及維修相關的服務和計劃，並適當地尋求有關方

面的意見。主席建議政府當局應透過不同渠道加強

推廣是項服務。  
 
24.  田北辰議員察悉，民政事務總署自 2018年
4月推出 "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 "以來，截至 2019
年12月僅接獲45宗申請。他認為數字偏低，詢問這
是服務承擔能力有限，抑或服務宣傳推廣不足所

致。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不應單看數字，因為民

政事務總署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一直有為

業主、管委會及法團提供一系列與大廈管理及維修

有關的支援服務，例子包括由民政事務總署提供的

"法團會前諮詢服務 "及 "法團諮詢服務計劃 "，以及
由市建局提供的 "招標妥 "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民政
事務總署副署長 (2)補充，民政事務總署亦成立了 "
大廈管理糾紛顧問小組 "("顧問小組 ")，協助排解複
雜的大廈管理糾紛個案。顧問小組的成員是來自不

同界別的專業人士 (包括律師、會計師、測量師及物
業管理專業人士 )，具備大廈管理事宜方面的經驗。
顧問小組會透過面對面討論向當事人提供意見，協

助其解決糾紛。馬逢國議員詢問，業主或法團對 "
免費大廈管理外展法律諮詢服務 "的反應如何。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表示，自該項服務於 2019年 9月以試
驗計劃形式推出以來，政府當局暫時接獲10多宗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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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三無大廈 "業主的支援  
 
25.  何君堯議員詢問，現時有多少幢 "三無大
廈 "，以及政府當局為這些大廈的業主提供了甚麼支
援。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全港約有 5 000 幢
"三無大廈 "，而民政事務總署已於 2011 年 11 月推
出 "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顧問服務計劃 ")
和 "居民聯絡大使計劃 "，為該等大廈提供支援服
務。在顧問服務計劃下，民政事務總署現已委聘兩

家物業管理公司，為合資格的舊樓業主，特別是 "
三無大廈 "的業主，免費提供一系列大廈管理專業意
見及跟進服務 (包括協助成立及重新啟動法團 )。自
顧問服務計劃推出以來，該等大廈的業主已成立或

重新啟動超過 500 個法團。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進一
步表示， "居民聯絡大使計劃 "旨在透過招募居於 "
三無大廈 "的業主或租客，成為居民聯絡大使，以建
立居民聯絡網絡。自 "居民聯絡大使計劃 "推出以
來，已招募約 4 000 名居民聯絡大使。居民聯絡大
使會協助促使居民商討和處理日常的大廈管理事

宜，亦會協助政府部門聯絡居民，以傳達大廈管理

相關事宜的訊息。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補充，顧問服

務計劃 "很受歡迎，將會恆常化推行。  
 
法團記錄電腦化  
 
26.  對於政府當局建議把土地註冊處保存的法

團記錄電腦化，馬逢國議員表示支持。他和何君堯

議員建議，當局應提供標準文件樣式，方便法團在

網上遞交文件 (即電子存檔 )，並為法團提供相關的
支援及培訓，協助他們熟習新的安排。民政事務局

副局長表示，土地註冊處現時在其辦公室保存法團

記錄的實體文本，政府當局正致力將有關記錄電腦

化，以改善為市民提供的查冊服務。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進一步表示，委員就電子存檔提出的建議，政

府當局會加以考慮。  
 
立法時間表  
 
27.  主 席 及 何 君 堯 議 員 促 請 當 局 及 早 制 定

《建築物管理條例》的法例修訂，以回應公眾對大

廈管理各項事宜的廣泛關注。何議員認為，政府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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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應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協助物業管理公司及法團

遵守法例要求，並應及早介入，避免隨之而來的糾

紛。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計劃在下屆

立法會會期盡快提出相關法例修訂建議。鑒於有關

修例工作需時，政府當局在此期間已推出多項措

施，鼓勵法團自願遵守部分法例修訂建議，包括發

布相關經修訂工作守則和有關行政指引作為最佳

做法，以及大廈管理程序核對清單。民政事務總署

副署長 (2)表示，約 160 個法團已採用有關行政指
引，政府當局亦會提供協助及支援，幫助業主及法

團落實最佳做法。  
 
28.  主席認為，160 個法團在香港只屬小數目。
他籲請政府當局加強宣傳，鼓勵法團自願採用最佳

做法。何君堯議員質疑推動自願遵守的做法有何成

效，認為當局應盡快立法，強制法團遵守規定。民政

事務總署副署長 (2)解釋，如任何人未能遵守工作守
則，此事並不會使該人遭受刑事法律程序，但任何

此等不遵守工作守則的事情，在任何就《建築物管

理條例》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中，可作為有

助於確定或否定該等法律程序中所爭論的法律責

任的根據。她進一步表示，當局會參考自願遵守的

經驗檢視有關建議，以作出適切的調整和增強其可

操作性。  
 
 
V. 其他事項  
 
2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 時 23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8 月 5 日  
 


